
的士罷駛未定案 議員勸勿釀多輸局面

▲的士業是否採取罷駛行動，仍是未知之數。

【大公報訊】記者余風報道：政府規管網約
車平台研究預計年中出爐，不過有傳的士業界已
按捺不住，要求政府即時取締白牌車，又揚言如
政府未能在本周三（19日）前給出 「滿意答
覆」 ，會在下月5日起 「暫停載客」 五日。一度
被指是罷駛發起人的香港無線電的士聯誼會主席
黃羽庭昨向《大公報》表示，只是在會上紀錄同
業的真實意見，並非正式公布，至於會否真正罷
駛仍需視乎近日的發展。立法會議員直指，罷駛
為不理智的做法，只會出現 「多輸」 的亂局。

「我們沒有（罷駛行動），其實那個是開會

的結論，並沒有對外公布。」 黃羽庭昨接受《大
公報》訪問時表示，有關罷駛的消息並非公開發
放，相關會議紀錄亦非給予公眾閱讀， 「只是內
部團體開了一次會，有人建議如此做，其實還有
許多意見仍未完全收集。」 他指暫時並無決定罷
駛， 「可能還需要開多一次大會決定重大事
項。」 本周三，交通諮詢委員會將召開收集業界
有關網約車意見會議，黃羽庭坦言會出席。他承
認 「黑的」 問題需要立法整治，但同時現時白牌
車的情況仍猖獗，希望政府能及早立法打擊。

的士司機從業員總會秘書長黃大海直言不會

參加罷駛行動。他表示，政府一直在打擊白牌車
上採取適當行動及措施，本周三亦會與業界召開
會議聽取業界意見，相信定能找到解決白牌車問
題的方向。

「罷駛不能解決問題！」 立法會議員陳恒鑌
表示，罷駛會令更多人改坐白牌車，的士業得不
償失，令市民、業界及社會出現 「多輸」 的局
面。他認為相關問題需要時間處理，政府亦應承
會在今年內推出法例去規管網約平台，有了法例
規管，便可杜絕非法載客取酬的行為，他希望的
士業界能冷靜及理性地建言獻策。



香港公營醫療服務獲政府大幅資助，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早前指醫療支出有節約空
間。公立醫院病人覆診期長，處方藥物量較大，有立法會議員估算，醫管局處方給病

人的普通和專科藥物中，有一成即近10億元的藥物未被病人服用而浪費，建議加快推動社區藥房減少配發藥量。
議員及關注團體亦建議醫管局多管齊下，透過精簡行政程序、善用科技減低人手成本、減少非必要醫療步驟、擴

大公私營協作等，減低醫療開支。

大公報記者 易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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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一定會帶來更多精彩的香港故事！
各界點讚大公報號飛機再次翱翔



年浪費10億元藥物
議員倡加快社區配藥

公院病人覆診期長處方量大

鄧炳強去信反駁BBC歪曲事實特區政府：依法沒收許智峯犯罪得益

醫管局減少浪費
3．24起改發最多24周藥

【大公報訊】 「翱翔天際，放眼世界。跨越86
載，一個特別的身影重返香江。」 自14日 「大公
報」 號飛機在香港國際機場正式亮相以來，得到社
會各界廣泛關注，連日來得到新華社、中國新聞
社、央視頻、中評社、香港商報、澳門日報等重要
媒體先後報道。

「當年浴血翼 今作盛世龍」
昨日，《人民日報海外版》在要聞版以《當年

浴血翼 今作盛世龍》為題，報道了這一盛事。

此次《大公報》和香港航空聯手打造新時代
的 「大公報」 號飛機，為香港舉行抗戰勝利80周
年系列活動揭開序幕。抗日戰爭期間，《大公
報》積極參與發起 「航空救國」 運動，用募捐資
金從德國購買了一架滑翔機，命名為 「大公報」
號。《大公報》刊發《青年飛上天去》的文章，慷
慨疾呼： 「航空普及了，自然產生傑出人才。中
國的青年都要飛上天去，這是國家的命運所系，
也是青年的幸福。」

「先輩們的犧牲換來了今日祖國的強大。」

「 『大公報』 號滑翔機象徵愛國精神和團結，現今
飛機代表中華民族的進步與發展……」 「八十五年
傳承，未來一定會帶來更多精彩的香港故事！」
「祝福《大公報》日日報業進步，一飛沖天，祖國
萬歲！」 網絡平台上，香港民眾向 「大公報」 號再
次翱翔云霄送上祝福。

有香港青年表示，這是新時代愛國精神傳承的
生動象徵，能讓更多人認識抗戰歷史，激發廣大香
港市民的愛國熱情，具有讓愛國情懷薪火相傳的重
要意義。

▼「大公報」 號飛機再次翱翔，連日來各大媒體紛
紛報道。

【大公報訊】記者義昊報
道：保安局局長鄧炳強16日去
信英國廣播公司（BBC），強
烈反對並譴責其發表的一篇毫
無根據及歪曲事實的報道。

BBC早前訪問因涉嫌觸犯
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罪而被香港
通緝的張晞晴。鄧炳強在信中
表示，雖然BBC向香港特區政
府詢問了回應，但報道未有刊
載，剝奪了讀者知道真相的權
利，對此感到極之震驚。BBC
發表這樣帶有偏見的文章，令
人失望。

鄧炳強強調，危害國家安
全在任何司法管轄區都是嚴重
的犯罪行為。任何政府都不會

允許任何個人或實體危害國家
安全的行為和活動逃避懲處。
包括張晞晴在內的被通緝人
士，逃往海外，涉嫌繼續觸犯
香港國安法。

鄧炳強重申，香港居民享
有的權利和自由，依法受到保
護。香港特區執法機構始終根
據證據，並嚴格依法對有關個
人或實體的行為採取執法行
動，與他們的政治立場、背景
或職業無關。

張晞晴在警方國安處去年
12月公布的通緝名單中，涉及
煽動分裂國家罪，以及勾結外
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
罪，懸紅100萬元通緝。

醫療是其中一項龐大公共財政支出，
政府2024/25年度向醫管局撥款954億元，
按年升約5%。醫管局2023/24年度總支出
為973.93億元，按年升約2.6%。

數據顯示，醫管局藥物開支持續上
升，2023/24年度藥物開支逾131億元，
佔總開支約13%。香港藥學服務基金主
席蔣秀珠向《大公報》表示，安老院舍
長者的藥物99%由醫管局配發，每次配
發量由4星期至9個月不等，如屬慢性疾
病藥物，一般超過32星期，有時病人因
病情改變而改藥或停藥，已配發藥物則
只能棄置。基金曾在安老院舍進行統
計，一個約150人的院舍，平均每月浪費
3萬元藥物， 「唔好話現在財赤，就算不
財赤都不應該這樣做」 。

醫療衞生界立法會議員林哲玄表示，
醫管局2023/24年度約131億元藥物開支
中，約34億元是自費藥物，這類藥物基本
不會被浪費，剩餘約100億元是普通和專科
藥物，但有調查顯示，僅約1/3病人吃完所
有藥，浪費情況相當嚴重， 「配發出去的
藥物，一成以上無落到病人的肚子裏，10
粒浪費1粒可能都講少了」 。

去年施政報告提出，2026年推出社區

藥房計劃，讓醫管局病人在社區配藥。林
哲玄認為，社區藥房有助減少藥物浪費，
「公立醫院先向病人處方一個月的藥，病

人之後到社區藥房配藥，可能最多只浪費
一個月的藥，不會浪費一年半年藥」 。

可用科技代替部分醫療工序
蔣秀珠認同社區藥房計劃有助減少藥

物浪費，但涉及藥物流程供應鏈改動，藥
房運作模式改變，期望政府提供進一步資
訊和數據，與業界加強溝通。

選委界立法會議員的陳凱欣促請應盡
快推出社區藥房，舉例地區康健中心、母
嬰健康院和衞生署的長者健康中心等，都
有空間實行社區派藥。

除了減少浪費藥物，林哲玄認為，
醫療資源須更有效運用。他舉例一間急
症室每日約有400求診人次，一半屬於非
緊急，但每日做超過50個電腦掃描，
「差不多個個說頭痛都會做掃描？無人

想濫用，但大家覺得不如做多步，不要
查漏」 。他認為，醫管局臨床部門可廣
泛採納一些國際常見程序的指引，幫助
減免不必要的醫療步驟。他亦建議擴大
公私營協作，公院專科門診病人一年約

有800萬人次，舊症約佔九成，當中很多
是較穩定的糖尿病、血壓高、退化性關
節炎等病人，可交由家庭醫生處理。

醫管局2023/24年員工成本約為624億
元，五位最高薪人員年薪總額2881萬元，
醫管局行政總裁年薪686.7萬元，平均月薪
逾57萬元，按年增加4.8%。陳凱欣表示，
醫療人手短缺，專科門診排長龍，醫護人
手開支難縮減，但行政總裁一職將展開全
球招聘，可考慮調整薪酬， 「前總裁400多
萬年薪相對合理」 。陳凱欣又認為，醫管
局可考慮利用科技和機械等代替某些工
序，例如在病房內用手錶、手帶監察病人
溫度、心跳等，減少開支。

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鴻昌認為，醫管
局若能縮減一些行政程序，或有助減少1%
至2%的撥款。他舉例，以集體採購代替各
醫院自行採購，或能爭取更大折扣，有機
會減少開支。去年醫管局財政報告顯示有
約10億元盈餘，約佔撥款1%，即若政府減
少1%撥款，醫管局亦可透過餘款補充。
2019年政府設立公營醫療撥款穩定基金，
款項有100億元，確保公營醫療服務有穩定
資源。若今年政府因財政壓力壓縮醫療撥
款，亦可用該基金填補。

醫院管理局總藥
劑師崔俊明向《大公
報》表示，由3月24

日起，醫管局轄下的出院、普通
科門診或專科門診病人，最多只
會獲配發24個星期的藥物；醫生
亦會因應病人情況，減少配發需
要時服用藥物的數量，以減少藥
物浪費。他亦透露，醫管局未來
將會與獨立藥房和非政府機構的
藥房協作，提供社區取藥服務。

醫管局年報顯示，2023/24
年度藥物開支按年增加約5.4%。
崔俊明表示，醫管局為病人引進
所需的新藥物治療，並納入醫管
局藥物名冊，令藥物開支持續增
加。治療慢性病的新藥的增加亦
令開支上升，但只要新藥的療效
好過傳統藥物都值得使用。

崔俊明表示，醫管局希望以
減少藥物浪費的方法，令藥錢用
得其所。由下月24日起，將減少
一次性向病人配發太長時間的藥
物，他舉例，如病人要服用8個月
的藥物，初時只可獲配半年的藥
量，剩餘兩個月的藥物需要回到
藥劑部覆配。

崔俊明提到，需要時服用的
藥物很多都會造成浪費，因此將
會減少向病人配發需要時服用藥
物的數量，如止痛藥、便秘藥、
纖維素，以及治療骨痛等外用藥
膏。此外，醫管局已推行 「覆配
易」 覆配藥物服務，分期向病人
配發藥物，以及配合藥劑師診所
服務，針對病人未有依從服藥的
成因，幫助處理病情及減少藥物
浪費。 大公報記者 易曉彤

珍惜
資源

▲公立醫院處方給病人的藥物，約一成被浪費。由3月24日起，醫管局最多
只會配發24個星期的藥物給病人。

【大公報訊】原訟法庭昨日應律政司的
申請，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
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第四十三條實施細則》
（《實施細則》）附表3第9條發出沒收令，
沒收許智峯所干犯的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得
益。特區政府留意到網上對法庭依法採取的
行動作出失實抹黑和惡意攻擊，特區政府對
此予以強烈譴責和反對，並需直斥其非及列
出事實真相，以正視聽。

特區政府發言人指出，香港特區是法治
社會，一直秉持有法必依、違法必究的原
則。其中，提出沒收令申請是行之有效的做
法，以防止犯罪者從其犯罪行為獲益。事實
上，沒收犯罪得益的法律及機制亦常見於世
界各地，涵蓋任何嚴重罪行，包括危害國家
安全罪行。」

發言人指，許智峯惡貫滿盈，身負多項

刑事控罪。他於二○二○年串通外國政客偽
造文書，以虛假資料欺騙法庭以取得法庭批
准於保釋期間離開香港，棄保潛逃海外。而
其在棄保潛逃期間，仍肆無忌憚地作出危害
國家安全的行為。二○二一年八月十二日及
二○二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兩名裁判官分別
就許智峯涉嫌干犯 「煽動分裂國家」 、 「煽
動顛覆國家政權」 及 「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 罪發出拘捕令。許智峯現正
為警方懸紅的通緝人士，也是保安局局長根
據《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第89條所指明的
有關潛逃者。

許智峯轉移資產予母及妻
發言人強調： 「沒收令的申請和發出都

必須依照《實施細則》附表3訂明的嚴格條
件，包括法庭須先信納已潛逃的被告人本可

就有關的罪行被定罪，並裁定該被告人曾經
從該罪行中獲利，也須釐定被告人干犯危害
國家安全罪行的得益的價值，和發出沒收令
時可變現的款額。因此，絕對不存在所謂可
以 「隨時」 或者 「任意」 沒收私人財產的情
況。」

發言人同時指出，許智峯在潛逃離港前
後，將接近二百五十萬港元的個人資產轉移
饋贈予其母親及妻子，法庭亦信納由律政司
提交的相關交易證據 「原訟法庭批准沒收的
犯罪得益的價值，均是嚴格根據證據和依照
法律而釐定。許智峯的犯罪得益的價值是根
據相關證據所計算出的合理價值。」

發言人重申，危害國家安全是非常嚴重
的罪行，特區政府定必竭盡所能，用一切合
法手段追捕及打擊危害國家安全的罪犯，追
究其法律責任，維護國家安全。


